
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實習施行細則 
附件三 

實習分發申請之加分認列項目-公務型志工服務 

 

類別 項目 加分 

公務型志工服務 DOSCE  3 

公務型志工服務 大學學測 3 

公務型志工服務 數位牙醫營 3 

公務型志工服務 義診 5 

 

說明：依照難易度給予實習分發適當加分 

 公務型志工服務以牙醫系公告為準 

 以上加分上限 20分 


